社會福利

特區政府的社會服務政策，主要是透過與民間機構緊密合作，推動切合實際需要的社會服務。2012年，社會工作局投放於社會服務範圍的費用超過14億元，增長率為31.8%。

特區政府於2005年開始向年滿65歲的澳門永久性居民發放「敬老金」，於每年10月向合資格者以每年一次的形式進行發放。2012年發放金額為每人6,000元，合資格申請個案52,439宗，全年總發放金額近3.15億元。
社會工作局

社會工作局提供的服務包括個人及家庭服務、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復康服務、長者服務、預防藥物依賴服務和戒毒復康服務，轄下的社會服務設施包括老人中心、災民中心、志毅軒問題賭博輔導服務、復康服務綜合評估中心、健康生活教育中心、禁毒教育資源中心和戒毒綜合服務中心等。
長者服務
澳門現有19間安老院舍，當中10間為非營利（9間獲社工局資助）、9間屬營利性質，為不能在原有家庭生活的長者提供服務。2012年入住各間安老院舍的長者共有1,188名。

另外，全澳有1間公營、6間非營利的長者日間中心、3間非營利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全部獲社工局資助，為健康欠佳長者提供日間的起居照顧、護理及復康訓練。還有1間公營和23間非營利的耆康中心，在社工局資助下，24間耆康中心共為6,472位長者提供服務。
年滿65歲或以上及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長者，均可申請頤老咭。持咭長者享有由社會工作局與公共機構及企業簽署合作協議所提供的福利及優惠。至2012年年底，社會工作局累計發出頤老咭39,801張。
2008年7月1日起，特區政府推出「長者車資優惠計劃」，通過「按次收費」的資助模式直接津貼長者乘搭巴士。凡年滿65歲的澳門居民，乘搭每程巴士只需支付0.3澳門元的車資，差額由政府直接補貼。

家庭、社區和兒青服務

社工局在全澳不同地區共設立5個社會工作中心，向陷於困境的個人或家庭提供一般性質的服務。

澳門共有14間非營利的社區中心為居民提供服務，其中13間獲社工局資助。
澳門現有36間托兒所，其中32間為非營利托兒所（28間獲社工局資助）、4間為營利托兒所。2012年，入托的幼兒共有4,863人。
另外，共有9間受社會工作局資助的非營利兒童及青少年院舍，為孤兒、被遺棄、缺乏家庭照顧，以及與家庭或社會環境有衝突而可能瀕臨危機邊緣的青少年，提供良好的居住環境，使他們得到短期或長期照顧與輔導。2012年入住9間兒青院舍的兒童和青少年共有270人。
社會工作局是澳門特區唯一處理收養個案的機構，2012年處理有關個案96宗。此外，當法院針對未成年人行使審判權時，社工局也負責在社會保護制度範圍內向未成年人提供協助，2012年共處理相關的個案186宗。另外，社工局處理社區支援計劃個案1宗。
復康服務

澳門現時有6間非營利的提供復康住宿服務設施的院舍，8間非營利日間中心，分別為智障人士、長期精神病患者，智障或傷殘兒童、失聰人士、失明人士以及精神病康復者等，提供各項康復和援助服務。2012年，上述6間復康院舍共為386人提供住宿服務，8間日間復康中心共為1,125人提供復康服務。
澳門目前有6間受資助的殘疾人士庇護工場、職訓中心及輔助就業中心；2間非營利的學前教育中心 / 教育中心。
澳門的復康巴士服務現由2間非營利機構負責提供，特區政府資助購置復康巴士及日常營運經費，主要接載一些行動不便、肢體傷殘及需要洗腎服務的人士來往醫院及衛生中心。2012年，共有6,197人次使用該項服務。
由特區政府資助設立的1間智障人士復康綜合服務中心，於2006年1月投入運作。
自2011年3月11日第3/2011號《殘疾分類分級的評估、登記及發證制度》行政法規生效後，復康服務綜合評估中心開始接受殘疾評估登記證之申請，截至2012年12月31日，已收到11,250份申請表，共發出8,596張殘疾評估登記證。
　　為體現澳門特別行政區對殘疾人士的關懷，社會工作局根據第9/2011號法律《殘疾津貼及免費衛生護理服務的制度》於2011年8月29日正式生效，法律規定向具備獲發殘疾評估登記證要件或持有殘疾評估登記證的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發放殘疾津貼。殘疾津貼每年發放一次，分為兩個級別：普通殘疾津貼（每年6,000元）及特別殘疾津貼（每年12,000元）。在2012年申請殘疾津貼的人數有9,939人， 截至2013年3月22日，已發放2012年度的殘疾津貼的宗數有7,826宗，當中，有6,415宗為續期發放。
社會保障基金

澳門的社會保障供款制度在1989年建立，目標是加強對僱員的保障。1990年3月23日成立的社會保障基金，執行供款工作。社會保障基金來源主要是僱主及僱員的供款、博彩經營收入的撥款、特區政府每年財政總預算收益1%的撥款及社會保障基金投資所得的收益。
2011年，隨著第4/2010號法律《社會保障制度》的生效，落實了第一層社會保障制度；《公積金個人帳戶》法律及《開立及管理中央儲蓄制度個人帳戶的一般規則》行政法規亦於2012年10月15日生效，再為建立包含僱員僱主供款的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奠定基礎，逐步向實施雙層式社會保障制度推進。

社會保障制度


第4/2010號法律《社會保障制度》，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提供基本的養老保障。具僱傭關係的僱員及僱主需向社會保障基金進行強制性供款，而符合法律規定的其他成年的澳門居民可透過登錄任意性制度進行自願性供款。
社會保障基金涵盖範圍不斷擴展，向基金供款的受益人從1999年11.6萬人增加至 2012年內有供款的受益人共34.3萬人，當中包括為他人工作的僱員約26.3萬人，任意性制度供款約8萬人（當中包括於退休及撫卹制度登記的在職公共行政工作人員）。供款總金額約為1.8億元。
符合社會保障制度法律規定的受益人可依法享有包括養老金、殘疾金、失業津貼、疾病津貼、喪葬津貼、結婚津貼、出生津貼、因工作關係所引起的債權、呼吸系統職業病等福利。
2012年領取養老金之受益人共63,579人，全年社會保障給付金額總數約為13億元，其中以養老金的支出（包括額外給付）佔最大比重，達94.3%，約為12.3億元。

公積金個人帳戶
第14/2012號法律《公積金個人帳戶》及第25/2012號行政法規《向公積金個人帳戶擁有人發放款項的程序》於2012年10月15日生效，取代第31/2009號行政法規《開立及管理中央儲蓄制度個人帳戶的一般規則》。中央儲蓄制度個人帳戶及參與人自動轉換為公積金個人帳戶及擁有人，相關帳戶結餘同時轉移。《公積金個人帳戶》旨在處理由公帑向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作出的撥款，以加強及提升居民尤其是長者的社會保障和生活素質；以及有助於將來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保障體系內建立中央公積金制度。
年滿22歲的永久性居民，且於撥款前一曆年內至少有183日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積金個人帳戶擁有人可獲分配款項，2012年公積金個人帳戶擁有人總數約40.5萬人，符合分配款項資格的約32萬人，特區政府向每個合資格的個人帳戶注入6,000元。首次合資格的居民可同時享有一次性鼓勵性基本款項(前稱啟動款項) 1萬元的權利，2012年約2萬人獲分配。於9月進行收益分配，每個合資格的個人帳戶最高可獲分配454元的收益。
於2012年年滿65歲或符合其他提款資格的參與人，可申請提取個人帳戶款項。年內獲批准的申請約4.2萬份，發放金額總數約3.4億元。

社會房屋

社會房屋是由特區政府興建，或由政府提供土地批予發展商投資興建，當完工以後回報給特區政府，用來出租予低收入或有特殊情況的家團的房屋。社會房屋是以租賃形式，分配給低收入或有特殊困難的家團。規範社會房屋的分配和管理的依據是第25/2009號行政法規。
自1996年起，社會房屋以公開競投形式進行的申請，已舉行5次。在2012年，共處理1,943個家團，其中666個家團已獲安排租住社會房屋單位，現時有6,207個仍在輪候。
社會房屋的分配，除公開競投外，也可以書面申請。根據第25/2009號行政法規的規範，一些在居住上、精神上或身體上遭受到危機的家庭，可免除公開競投而直接入住社會房屋。

2012年共收到729宗申請個案，有4.9%的個案屬法例所規範的情況，全獲分配社會房屋。
社會房屋輪候家團住屋臨時補助發放計劃

針對通脹情況，特區政府於2012年9月再次推出《社會房屋輪候家團住屋臨時補助發放計劃》，減輕社屋輪候家團的住屋負擔。社會房屋輪候家團若每月總收入不超過法定上限，可獲住屋補助，金額有兩種，一是由1至2個人組成的申請家團，每月發放的補助金額為1,350元；二是由3個人或以上組成的申請家團，每月發放的補助金額為2,050元。2012年度有224個申請獲得批准，連同2008年至2011年度獲得批准及繼續有權獲發住屋補助的4,536個申請，發放住屋補助總額8.9千萬元。
經濟房屋

早期的經濟房屋是根據1993年4月12日頒佈的第13/93/M 號法令的規定，透過房屋發展合同制度興建的，承批企業利用批給的土地興建價格較低的房屋，除部份房屋單位撥歸政府以回報批地的各種優惠及輔助外，其餘由承批企業按批地合同所定的條件及價格，出售予經房屋局指定的競投輪候家團。
根據2011年10月1日生效的第10/2011號法律，經濟房屋改為特區政府主導興建，並由房屋局或其他由行政長官指定的公共機構負責推動樓宇的建造。
興建經濟房屋目的有二：協助處於特定收入水平及財產狀況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解決住屋問題；促進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實際需要及購買力的房屋的供應。
購買經濟房屋的居民，須向房屋局提出申請，申請家團的財產狀況有嚴格規定。2012年年內，特區政府已處理共8,585個家團，其中5,431個家團已獲配售經濟房屋單位，現時有3,615個家團仍在輪候。
更多資料：統計暨普查局 (http://www.dsec.gov.mo)

社會工作局 (http://www.ias.gov.mo)

　　　　　社會保障基金 (http://www.fss.gov.mo)

房屋局 (http://www.ih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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